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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（2022 年 11 月制定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滁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滁

州环保公司”）信息公开工作，提高滁州环保公司工作透明度，

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参考《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管

理办法》和《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制

度要求，结合滁州环保公司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滁州环保公司针对不同的信息选择适合的公开方

式，包括环保发电公司门户网站等。

第三条 滁州环保公司党群人事部作为信息公开的牵头部

门，负责制订管理制度及日常工作；滁州环保公司各部门依据本

制度，在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二章 信息公开的原则

第四条 信息公开坚持依法合规、真实准确、及时公开并严

格责任的原则。

（一）依法合规。公开的信息必须依法合规，严格遵循法律、

法规和相关规定，依法确定信息公开的内容、方式、范围和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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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保护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。

（二）真实准确。公开的信息应当真实、准确，不得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（三）及时公开。应当公开的信息应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公开，

不得隐瞒、拖延或不公开。

（四）严格责任。滁州环保公司相关部门按照“谁形成谁公

开，谁公开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提供的公开信息负责。

第三章 信息公开的内容

第五条 信息公开的内容

（一）企业信息：主要包括企业简介、组织架构、高管人员、

工商注册登记等企业基本信息；

（二）经济信息：主要包括企业年度主要财务经营情况、年

度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；

（三）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：主要包括重大决策事项、重要干

部任免、重大项目投资安排及大额资金运作等情况；

（四）扶贫帮困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；

（五）企业党建情况；

（六）有关部门依法要求公开的监督检查问题整改情况、重

大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情况。；

（七）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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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内容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素材，经分管领导和公

司主要领导审批后，按照要求由职能部门专人进行挂网公布。

第六条 不予公开的信息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，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

息。

（二）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、调查取证、审议等执法活动

的信息。

（三）滁州环保公司认定的可能对他人隐私和名誉构成侵

害、对相关人员合法权益造成损害、对企业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带

来影响的信息。

（四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。

第四章 审批流程

第七条 需采用环保发电公司门户网站形式公开的信息，按

照《滁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宣传报道工作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八条 需采用其他形式公开的信息，经相关部门负责人、

分管领导审核同意，提交滁州环保公司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公

开。

第五章 保密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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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滁州环保公司在公开信息前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以及其他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拟公开

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对信息不能确定是否涉密时，应当报滁州环

保公司保密委员会确定。

第十条 滁州环保公司保密委员会负责指导各部门对拟公

开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督促检查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保密责任落实

情况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滁州环保公司党群人事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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